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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事务委员会就《银行营运守则》公布决定 

 

竞争事务委员会（竞委会）今日根据《竞争条例》（《条例》）第11条公布一项决定，

确定《银行营运守则》（《营运守则》）不会凭借《条例》下的法律规定豁除1而获豁

除于第一行为守则之外。竞委会亦同时确认，目前并没有打算就现行版本的《营运守则》 

展开进一步调查或采取执法行动。竞委会发表了一份理由陈述书，载述作出有关决定的

理由。  

  

竞委会是项决定，是因应去年 12 月收到 14 间机构（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是次申请）

而作出，所有申请人均属《银行业条例》（第 155 章）下的认可机构（认可机构），他

们寻求竞委会作出决定，确认凭借法律规定豁除，第一行为守则不适用于申请人对《营

运守则》的执行。  

  

《银行营运守则》 

《营运守则》是香港银行公会（银行公会）及存款公司公会2联合发布的行业经营守则，

并获得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认可，内容关乎认可机构向本港私人客户所提供的服

务，当中就银行在不同服务范畴的经营手法列出了多项建议。《营运守则》据称属自愿

性质，并非法定守则。  

  

《营运守则》的部分条文，与认可机构设定及征收的费用、利率及收费水平有关。条文

订明认可机构在某些情况下不应 (i) 征收特别费用，(ii) 向客户重复收取信用卡费用， 

(iii) 向客户征收比特定金额更高的费用（例如订定有关利率）或 (iv) 容许客户的信用卡

债务超出特定金额。在《条例》全面生效之前，银行公会及存款公司公会已暂停实施上

述条文。  

  

是次申请的处理 

 

根据《条例》第 10条的规定，竞委会于 2018年 1月 5日邀请各方就是次申请提交申述， 

当中包括竞委会认为相当可能会受是次申请影响的有关各方。竞委会共收到 6 份申述，

分别由投资者教育中心、金管局、香港保险业联会、消费者委员会及两名个别人士提交。 

所有申述已上载于竞委会网站。  

  

在处理申请期间，竞委会亦与申请人、银行公会及存款公司公会保持紧密联系，包括举

行会议、索取数据，以及讨论竞委会对是次申请的初步意见。 

 

竞委会仔细考虑了所有申述及意见， 并感谢有关各方所提供的协助。    

  

                                                           
1
 法律规定豁除订明，凡某协议是为遵守某法律规定而订立，第一行为守则将不适用于该协议。有关条文

列于《条例》附表 1第 2条（遵守法律规定）。 
2
 存款公司公会亦称香港有限制牌照银行及接受存款公司公会。 



竞委会的结论 

 

在作出决定的过程中，竞委会注意到《营运守则》在多个主要方面均显示该守则并非法

律规定豁除条文所指的「由」或「根据」《银行业条例》所施加的法律规定。尽管现行

的监察及既定程序均显示认可机构及金管局十分重视对《营运守则》的遵守，但就豁除

而言，竞委会认为这些现象并不足以证明遵守《营运守则》属一项法律规定。  

  

虽然竞委会认为《营运守则》不能藉遵守法律规定这理由而获得豁除，但对于执行《营

运守则》（包括暂停生效的条文）是否具有第一行为守则所指的损害竞争之目的或效果，

竞委会并没有就此下定论，因这并不属于是次申请的范围。  

  

竞委会亦确认目前没有打算就现行版本的《营运守则》展开进一步调查或采取执法行动。 

正如理由陈述书中载述，竞委会的执法政策已大致表明，竞委会的执法行动将会针对明

显损害竞争及消费者的行为。就此而言，竞委会认同，《营运守则》在某些方面可令顾

客受惠，其目的在于促进业界在客户服务方面採用良好经营手法，而该《营运守则》亦

已包含了消费者委员会及金管局的意见，并获得该两所机构的支持。  

  

有关决定及理由陈述书的中、英文版，已上载于竞委会网站 www.compcom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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